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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示范单位考核评分表
律所（加盖公章）：

自评分数：

项

目

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 评分

管

理

架

构

1. 检查是否有规范的律所章程和合伙协议，是否存在管理机构不

全、管理职责不清、责任不明的情况。

3 个人律师事务所缺失律所章程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缺失合

伙协议或律所章程的，扣 2 分；存在管理机构不全、管理

职责不清、责任不明情况的，扣 1分。

2. 检查合伙人会议记录或决策（管理）机构会议记录，是否存在

未定期召开合伙人会议或决策（管理）机构会议、违反程序召集

合伙人会议、违反程序表决入伙和退伙等重大事项。

2 无决策（管理）制度或合伙人会议制度的，扣 2 分；决策

（管理）会议或合伙人会议存在召集、议事程序、决策内

容、会议记录不清晰、不完备的，扣 1分。

3. 检查律所的住所、负责人、合伙人等事项与登记事项是否一致，

若有变更事项，是否在规定期限内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

2 登记事项不一致的，每项扣 0.5 分；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

变更登记的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管

理

制

度

4. 检查律所内部管理机构会议记录，是否存在未定期召开工作会

议、未对律所的管理问题进行自我检查或管理工作流于形式的情

形。

2 没有工作会议记录的，每次扣 0.5 分；会议记录不全的，

每次扣 0.5 分。

5. 检查各职责岗位负责人名单和职责文件与律所审批文书是否

对应，是否存在职责不明确或未有效实施和执行的情形。

2 存在不对应情况或职责不明确情形的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6. 检查律所是否公示《执业许可证》、律师执业监督电话、律师 2 存在没有公示情况的，每项扣 0.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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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收费标准。

7. 检查律所是否公示执业律师的姓名、照片、执业证号以及上述

公示内容与司法行政机关登记信息是否一致。

2 存在未公示或不一致情况的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业

务

管

理

与

监

督

8. 检查律所律师和辅助人员开展律所规章制度的学习情况。 1 没有学习记录的，扣 1 分。

9. 检查律师、辅助人员社会保险缴存凭证与劳动合同签订名单是

否一致。

2 发现不一致情况的，每例扣 0.5 分。

10. 检查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活动内容和会议记录，预

防和杜绝律师违规收费和律所辅助人员以各种名义收取各项费

用。

3 没有开展教育活动的，扣 3分；没有会议记录的，扣 1 分。

11. 抽查律所委托代理合同、介绍信、所函和法律文书是否存在

非执业律师的实习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律师名义办理业务的情况。

3 每发现 1 例，扣 3 分。

12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业务培训制度和计划，以及业务培训活动

记录和内容。

2 没有制定制度和计划的，扣 1 分；没有业务培训活动记录

的，每次扣 0.5 分。

13. 核查律所的律师申报前两年内是否受到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

罚和律师协会行业处分、行业处理情况。

10 律师受到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行业处分的，

每次扣 5 分；律师受到行业处理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
14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请示报告、集体研究和检

查督导制度。

1 没有重大、疑难案件报告、集体研究和检查督导制度的，

扣 1 分。

15. 检查律所代理重大疑难案件的请示报告、集体讨论会议记录

和检查督导工作记录。

1 没有重大、疑难案件研讨、检查记录的，每案扣 0.5 分。

16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案件立案审批制度和利益冲突审查制度。 2 任何一项制度缺失的，扣 1 分。

17. 检查立案登记和利益冲突制度的实施情况。 4 立案登记或利益冲突制度未落实的，每项扣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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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检查各类委托代理合同文书格式是否符合规范、内容是否完

整。

2 委托代理合同格式不规范、内容不完整的，每份扣 1分。

19. 抽查部分已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事项、权限、费用和期

限约定是否明确，律师服务收费是否符合律师行业收费标准。

4 委托事项不明确的，每项扣 0.5 分；收费明显高于或低于

律师行业收费标准的，扣 2 分。

20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有管控、可操作的印章使用审批制度。 2 印章使用审批制度缺失的，扣 2 分；印章使用审批制度不

完善、不合理的，扣 1 分。

21. 检查印章使用审批记录是否缺失审批人签名和审批意见，包

括委托代理合同、所函、介绍信等。

4 每发现 1 份（次）文件没有进行印章登记及审批的，扣 0.5

分。

22. 抽查已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、所函、介绍信与印章使用登记

信息是否一致。

4 每发现 1 份（次）文件与印章使用登记信息不一致的，扣

0.5 分。

23. 检查法律文书的登记记录和审批意见。 2 每发现 1 份（次）法律文书没有登记或出具审批意见的，

扣 0.5 分。

24. 抽查律所已代理的案件是否与委托人签署诉讼、仲裁委托合

同告知书，防止律所律师为承揽业务作出虚假承诺。

2 每发现 1 项委托业务没有签署告知书的，扣 0.5 分。

25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群体性、敏感性案件报备制度。 1 群体性、敏感性案件报备制度缺失的，扣 1分。

26. 核查律所代理群体性、敏感性案件的立案登记审批情况和报

备文件资料。

2 每发现 1 次应报备而未报备的，扣 0.5 分。

27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投诉查处制度。 1 投诉查处制度缺失的，扣 1 分。

28. 检查律所是否设立投诉查处部门/投诉查处小组/投诉查处负

责人。

2 律所没有设立投诉查处部门或人员的，扣 1分。

29. 检查投诉查处部门、投诉查处小组或投诉查处负责人对投诉 3 存在投诉，但没有投诉查处工作记录的，每次扣 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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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查处工作记录。

30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业务连续预案制度、有否以委托代理合同

或补充协议等方式告知委托人业务连续预案情况。

1 业务连续预案制度缺失的，扣 1 分；每发现 1 份委托合同

中缺少告知委托人业务连续预案情况的，扣 0.5 分。

31. 检查律所是否制定案件结案审批制度和业务档案管理制度。 2 案件结案审批制度或业务档案管理制度缺失的，每项扣 1

分。

32. 检查案件结案审批意见和业务案卷归档情况，比如案件业务

终结后 3 个月内是否及时归档，业务案卷是否按业务分类归档，

案件卷宗是否附有委托代理合同、收费凭证（且金额是否与收费

凭证一致）、诉讼文书、证据原件退还记录、裁决文书签收和律师

工作记录等文件材料。

4 案件结案后，档案缺失的，每个案件扣 2 分；业务案卷对

照要求归档资料，每缺失一项资料扣 0.5 分。

收

费

管

理

33. 检查律所财务账册、纳税单据和上年度汇算清缴报告是否完

备。

3 财务账册、纳税凭证不全，或没有年度汇算清缴报告的，

每缺失一项，扣 1 分。

34. 抽查收费发票存根与已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金额是

否一致，是否存在使用收据、打白条等不合法收费行为。

4 如存在使用收据、打白条等不合法收费情况的，每次扣 2

分。

35. 抽查已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是否违反律师服务收费

标准，或违反风险代理管理规定。

4 如存在收费明显高于或低于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，或违反

风险代理管理规定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
业

务

推

广

36. 检查律所和律师以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或者其它业务推

广活动的行为方式和内容是否符合律师业务推广宣传行为规则。

4 如出现违反情况，每次扣 0.5 分。

实 37. 抽查已签署委托代理合同、业务档案，并通过电话询问实习 2 如出现违反情况，每次扣 0.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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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

人

员

管

理

人员等方式，核实律所有无为实习人员提供挂靠虚假实习，实习

人员有无独自承办律师业务，或以律师身份洽谈、承揽业务、对

外签发法律文书等违反实习考核管理规定的情形。

38. 检查律所或律师网站是否有对实习人员以律师身份进行业务

推广，或为实习人员印有“律师”或“执业证号”等内容的情形。

2 存在此类情形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
39. 检查律所是否为本所实习人员制定培训计划，开展业务培训

活动。

1 如培训计划缺失的，扣 0.5 分；如未按照培训计划开展培

训活动的，扣 0.5 分。

说明：获评“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示范单位”的律师事务所依据本标准的总得分须不低于 9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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